关于变更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征询公告
时间：2018-10-08

尊敬的委托人：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称我公司）管理的“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成立于2017年6月26日。根据监管要求，为给委托人提供更专业的理财服务，我公司拟在征询委托人意见的基础上对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）》进行变更。
一、合同变更的相关约定
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）》第二十六部分对合同变更方式做出了明确约定。
二、合同变更的内容
（一）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1）
1、明确产品类型为“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，并对应完善产品投资范围和资产配置比例条款表述，现金管理类资产并入固定收益类资产；
2、产品期限明确为10年，增加展期条款；
3、调整产品开放安排，开放日明确为一个工作日，并对应优化开放期的条款表述；
4、根据资管新规优化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及适合推广对象的条款表述；
5、调整产品退出安排的条款表述，删去原巨额赎回处理机制中需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退出款延缓支付的安排，并对暂停和拒绝退出的条款表述进行优化；
6、调整商业银行理财计划的估值方法；
7、业绩报酬计提比例由原80%调减至60%，另优化业绩报酬收取的条款表述；
8、调整债券投资限制条款表述；
9、优化集合计划终止和清算条款表述；
10、优化合同风险揭示条款表述；
11、其他产品合同细节的优化。
更改后的资产管理合同请参见附件1。
（二）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（修订版1）
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（修订版1）》对相应部分也做了变更，更改后的说明书请参见附件2。
（三）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（修订版1）
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（修订版1）》对相应部分也做了变更，更改后的风险揭示书请参见附件3。
三、托管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许可
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同意本次合同变更事宜，详见附件4。
四、变更方案的安排
根据《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）》的约定，管理人与托管人已就本次合同变更事项书面达成一致，现向委托人征询意见。委托人不同意变更的，应于特别开放期2018年10月9日退出本集合计划，委托人未将其持有的全部集合计划退出的，视同委托人已经同意合同变更。
五、合同变更的效力及生效时间
本征询公告构成变更后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变更后的合同将于征询意见结束后的2018年10月10日正式生效。
特此公告。
 
附件：
1、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（修订版1）.pdf
2、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（修订版1）.pdf
3、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（修订版1）.pdf
4、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征求长江资管乐享年年盈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意见的函及回执.pdf

 
长江证券（上海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二○一八年十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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